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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新聞稿 

司法院大法官於一００年十二月九日舉行之第一三八

二次會議中，就： 

（一）兆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簡０文為營利事業所得

稅事件，認（１）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七年度判字第一

八三號判決所適用財政部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台

財稅第八六一九二二四六四號函有牴觸憲法第七

條、第十五條、第十九條、第二十三條、第一百七十

二條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三八五、四二０、四九三、

五九七、六二二、六二五、六三五號解釋先例之疑義，

（２）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七年度判字第八九九號判

決，所適用之財政部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台財稅第

八六一九二二四六四號函，有牴觸憲法第七條、第十

五條、第十九條、第二十三條、第一百七十二條及司

法院釋字第三八五號、第四二０號、第四九三號、第

五九七號、第六二二號、第六二五號及第六六一號等

解釋先例之疑義，（３）最高行政法院一００年度判

字第三五五號及第三六二號判決，所適用之財政部八

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台財稅第八六一九二二四六四

號函釋，有牴觸憲法第十五條、第十九條規定及司法

院釋字第三八五號、第四二０號解釋之疑義； 

（二）元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申０籛為營利事業所得

稅事件，認（１）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五年度判字第二

二０六號判決，所適用之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及財政

部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台財稅第八六一九二二四六

四號函，有牴觸憲法第七條、第十五條及第二十三條

等之疑義，（２）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六年度判字第一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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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七號判決，所適用之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及財政部

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台財稅第八六一九二二四六四

號函，有牴觸憲法第七條、第十五條、第十九條、第

二十三條及第一百七十二條之疑義，（３）最高行政法

院九十七年度判字第八三八號及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九

十六年度訴字第二七０五號判決，所適用之財政部八

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（聲請書誤植為一日）台財稅第

八六一九二二四六四號函，牴觸憲法規定及司法院解

釋；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七年度判字第八三八號判決，

實質援用行政法院六十二年判字第九六號判例，違反

憲法規定，（４）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度判字第一五

二三號判決，所適用之財政部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

台財稅第八六一九二二四六四號函，與司法院釋字第

三八五號、第四二０號、第四九三號、第五九七號、

第六二二號、第六二五號及第六六一號解釋之意旨不

符，有牴觸憲法第七條、第十五條、第十九條、第二

十三條及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之疑義，（５）最高行政

法院九十九年度判字第四二三號判決，所適用之財政

部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台財稅第八六一九二二四六

四號函，有牴觸憲法規定及司法院解釋之疑義，（６）

最高行政法院一００年度判字第六號判決，所適用之

財政部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台財稅第八六一九二二

四六四號函，有牴觸憲法第七條、第十五條、第十九

條、第二十三條、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及司法院釋字

第三八五號、第四二０號、第四九三號、第五九七號、

第六二二號、第六二五號及第六六一號解釋之疑義，

（７）最高行政法院一００年度判字第九七二號、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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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七四號判決，所適用之財政部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一

日台財稅第八六一九二二四六四號函，有牴觸憲法第

七條、第十五條、第十九條、第二十三條、第一百七

十二條等規定，以及司法院釋字第三八五號、第四二

０號、第四九三號、第五九七號、第六二二號、第六

二五號及第六六一號解釋之疑義； 

（三）大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許０義為營利事業所得

稅事件，認（１）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六年度判字第一

八六號判決，所適用之財政部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

台財稅第八六一九二二四六四號函，有牴觸憲法第七

條、第十五條、第二十三條、第一百七十二條及司法

院釋字第三八五號、第四二０號、第四九三號、第四

九六號與第五００號之疑義，（２）最高行政法院九

十七年度判字第二０六號判決，所適用之財政部八十

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台財稅第八六一九二二四六四號

函，有牴觸憲法第七條、第二十三條、第一百七十二

條及量能課稅原則、釋字第三八五號、第四二０號等

解釋先例之疑義，（３）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度判

字第九五七號判決，所適用之財政部八十六年十二月

十一日（聲請人誤植為一日）台財稅第八六一九二二

四六四號函，有牴觸憲法第七條、第十五條、第十九

條、第二十三條、第一百七十二條及司法院釋字第三

八五號、第四二０號、第四九三號、第五九七號、第

六二二號、第六二五號、第六三五號等解釋先例之疑

義，（４）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九年度判字第八九九號

判決，所適用之財政部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台財稅

第八六一九二二四六四號函，有牴觸憲法第七條、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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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條、第十九條、第二十三條、第一百七十二條及

司法院釋字第三八五號、第四００號、第四二０號、

第四九三號、第五九七號、第六０七號、第六二二號、

第六二五號、第六六一號等解釋先例之疑義； 

（四）群０金鼎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劉０村為營利

事業所得稅事件，認（１）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七年度

判字第八九號及二九三號判決，所適用之所得稅法第

四條之一、財政部八十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台財稅第八

六一九０九三一一號函及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台

財稅第八六一九二二四六四號函，有牴觸憲法第七

條、第十五條、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三條之疑義，（２）

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度判字第五六三號判決，所適

用之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、財政部八十六年七月三十

一日台財稅第八六一九０九三一一號函及八十六年

十二月十一日台財稅第八六一九二二四六四號函，有

牴觸憲法第七條、第十五條、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三條

之疑義，（３）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九年度判字第一０

七七號判決，所適用之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、財政部

八十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台財稅第八六一九０九三一

一號函及同年十二月十一日台財稅第八六一九二二

四六四號函，有牴觸憲法第七條、第十五條、第十九

條及第二十三條之疑義，（４）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九

年度判字第一二六三號判決，所適用之所得稅法第四

條之一規定、財政部八十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台財稅第

八六一九０九三一一號函及同年十二月十一日台財

稅第八六一九二二四六四號函，違反憲法上實質課稅

原則、量能課稅原則及比例原則，有牴觸憲法第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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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、第十五條、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之疑義，

（５）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度判字第一五二五號判

決所適用之財政部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台財稅第

八六一九二二四六四號函，有牴觸憲法第十五條、第

十九條及司法院釋字第三八五號、第四二０號解釋之

疑義，（６）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度判字第一三五

八號判決，所適用之財政部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台

財稅第八六一九二二四六四號函，有牴觸憲法第十五

條、第十九條規定，逾越司法院釋字第三八五號、第

四二０號解釋之疑義； 

（五）統０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鄧０華為營利事業

所得稅事件，認（１）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度判字

第二四九號判決所適用之財政部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一

日台財稅第八六一九二二四六四號函，有牴觸憲法第

七條、第十五條、第十九條、第二十三條、第一百七

十二條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三八五、四二０、四九三、

五九七、六二二、六二五、六三五號等解釋之疑義，（２）

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九年度判字第二一號、第三二五

號、第五一一號判決，所適用之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

之規定及財政部八十六年度十二月十一日台財稅第八

六一九二二四六四號函，有牴觸憲法第七條、第十五

條、第十九條、第二十三條、第一百七十二條及司法

院釋字第三八五號、第四二０號、第四九三號、第五

九七號、第六二二號、第六二五號及第六六一號解釋

之疑義，（３）最高行政法院一００年度判字第七六八

號、第八三四號及第一０六四號判決，所適用之財政

部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台財稅第八六一九二二四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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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號函釋，有牴觸憲法第七條、第十五條、第十九條、

第二十三條、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三

八五號、第四二０號、第四九三號、第五九七號、第

六二二號、第六二五號及第六六一號解釋之疑義； 

（六）寶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林０達為營利事業所得

稅事件，認（１）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七年度判字第五

九四號判決，所適用之財政部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

台財稅第八六一九二二四六四號函，有牴觸憲法第七

條、第十五條、第十九條及司法院釋字第三八五號與

第四二０號之疑義，（２）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度

判字第五八０號判決，所適用之財政部八十六年十二

月十一日台財稅第八六一九二二四六四號函，有牴觸

憲法第七條、第十五條、第十九條及司法院釋字第三

八五、四二０號解釋之疑義，（３）最高行政法院九

十八年度判字第七八六號判決，所適用之財政部八十

六年十二月十一日（聲請書誤植為一日）台財稅第八

六一九二二四六四號函，有牴觸憲法第七條、第十五

條、第十九條、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

三八五號與第四二０號解釋之疑義，（４）最高行政

法院九十八年度判字第一三三八號判決所適用之財

政部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台財稅第八六一九二二

四六四號函，有牴觸憲法第七條、第十五條、第十九

條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三八五號解釋及第四二０號

解釋之疑義，（５）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度訴

字第二０二三號判決，所適用之財政部八十六年十二

月十一日台財稅第八六一九二二四六四號函，有牴觸

憲法第七條、第十五條、第十九條規定，逾越司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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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三八五號、第四二０號解釋之疑義； 

（七）永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黃０助為營利事業所

得稅事件，認（１）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度判字第

五五八號判決所適用之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規定及

財政部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台財稅第八六一九二

二四六四號函，有牴觸憲法第十九條之疑義，（２）

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度判字第一三二六號判決，所

適用之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之規定及財政部八十六

年十二月十一日台財稅第八六一九二二四六四號

函，有牴觸憲法第十九條之疑義，（３）最高行政法

院九十八年度判字第一四二二號判決所適用之所得

稅法第四條之一及財政部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台

財稅第八六一九二二四六四號函，有牴觸憲法第十九

條規定之疑義，（４）最高行政法院一００年度判字

第七八三號判決，所適用之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規定

及財政部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台財稅第八六一九

二二四六四號函，有牴觸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之疑義，

（５）最高行政法院一００年度判字第七八六號判

決，所適用之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規定及財政部八十

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台財稅第八六一九二二四六四號

函釋，違反司法院釋字第三八五號、第四二０號解

釋，有牴觸憲法第十五條、第十九條之疑義； 

（八）凱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魏０生為營利事業所得

稅事件，認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度判字第四二二、

五五二號判決，所適用之財政部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一

日（聲請人誤植為一日）台財稅第八六一九二二四六

四號函，有牴觸憲法第十九條、第二十二條、第二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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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條及司法院釋字第四二０號解釋之疑義； 

（九）宏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柳０宗為營利事業所得

稅事件，認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九年度判字第二七七號

判決，適用財政部八十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台財稅第八

六一九０九三一一號、同年十二月十一日（聲請書誤

植為一日）台財稅第八六一九二二四六四號函釋，有

牴觸憲法第七條、第十五條及第十九條之疑義； 

（十）康０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鄧０鵬為營利事業

所得稅事件，認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九年度判字第三四

一號判決，所適用之財政部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台

財稅第八六一九二二四六四號函，有牴觸憲法第七

條、第十五條、第十九條、第二十三條、第一百七十

二條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三八五、四二０、四九三、

五九七、六二二、六二五及六六一號等解釋之疑義； 

（十一）元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陳０宏為營利事業所

得稅事件，認（１）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九年度判字第

八一三號判決，所適用之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、財政

部八十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台財稅第八六一九０九三一

一號及同年十二月十一日台財稅第八六一九二二四六

四號函釋，有牴觸憲法第七條、第十五條、第十九條

及第二十三條之疑義，（２）最高行政法院一００年度

判字第一一六四號判決，所適用之所得稅法第四條之

一、財政部八十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台財稅第八六一九

０九三一一號函及同年十二月十一日台財稅第八六一

九二二四六四號函，有牴觸憲法第七條、第十五條、

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三條之疑義，（３）最高行政法院一

００年度判字第二０五三號判決，所適用之所得稅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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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條之一、財政部八十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台財稅第

八六一九０九三一一號函及同年十二月一日台財稅第

八六一九二二四六四號函，有牴觸憲法第七條、第十

五條、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三條之疑義； 

（十二）亞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張０林聲請書為營利

事業所得稅事件，認最高行政法院一００年度判字第

九七０號判決，所適用之財政部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一

日台財稅第八六一九二二四六四號函，有牴觸憲法第

七條、第十五條、第十九條、第二十三條、第一百七

十二條等規定，及司法院釋字第三八五號、第四二０

號、第四九三號、第五九七號、第六二二號、第六二

五號及第六六一號等解釋之疑義； 

合計四十件聲請解釋案作成釋字第六九三號解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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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釋文 

財政部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台財稅第八六

一九二二四六四號函前段謂：「認購（售）權證發行人於發

行時所取得之發行價款，係屬權利金收入」，意指該發行價

款係權利金收入，而非屬證券交易收入，無所得稅法第四條

之一之適用，與憲法第十九條之租稅法律主義尚無違背。  

同函中段謂：「認購（售）權證發行人於發行後，因投

資人行使權利而售出或購入標的股票產生之證券交易所得

或損失，應於履約時認列損益，並依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規

定辦理。」及財政部八十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台財稅第八六一

九０九三一一號函稱：「認購（售）權證持有人如於某一時

間或特定到期日，以現金方式結算者⋯⋯並依前開所得稅法

規定停止課徵所得稅。」與憲法第十九條之租稅法律主義並

無牴觸，亦不生違反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之問題。  

解釋理由書 

憲法第十九條規定，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，係指

國家課人民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人民減免稅捐之優惠

時，應就租稅主體、租稅客體、租稅客體對租稅主體之歸

屬、稅基、稅率、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租稅構成要件，

以法律定之。惟主管機關於職權範圍內適用之法律條文，

本於法定職權就相關規定予以闡釋，如係秉持憲法原則及

相關之立法意旨，遵守一般法律解釋方法為之，即與租稅

法律主義無違（本院釋字第六二二號、第六六０號、第六

八五號解釋參照）。  

主管機關核准發行之認購(售)權證，係指標的證券發行

公司以外之第三者所發行表彰認購(售)權證持有人於履約

期間內或特定到期日，有權按約定履約價格向發行人購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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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售出標的證券，或以現金結算方式收取差價之有價證券

(發行人申請發行認購(售)權證處理準則第二點第二項)。

是認購（售）權證係表彰證券買賣選擇權之有價證券，其

發行人將該權證交付後尚負有履行該權證所載選擇權債務

之義務，此與發行後之權證持有人賣出該權證，僅負將該權

證交付買受人之義務不同。  

發行認購（售）權證之收入是否課徵所得稅，關鍵在

於該發行交易是否為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：「自中華民國

七十九年一月一日起，證券交易所得停止課徵所得稅，證券

交易損失亦不得自所得額中減除。」所稱之「證券交易」。

查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停徵證券交易所得稅之立法理由，

係為簡化證券交易所得之稽徵手續並予合理課徵，以修正

證券交易稅條例提高證券交易稅稅率方式，將原應併入所

得總額課徵所得稅之證券交易所得稅停止課徵。而依證券

交易稅條例第一條第一項規定，僅就買賣已發行之有價證

券課徵證券交易稅，足見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所稱之證券

交易，亦應限於買賣已發行之有價證券，始符合該條以證

券交易稅取代證券交易所得稅之意旨。發行認購（售）權

證之交易與買賣認購（售）權證不同，自無庸課徵證券交

易稅（證券交易稅條例實施注意事項第二點參照），若因

發行交易而有收入，則應依所得稅法其他規定計算其所得

並課徵所得稅。財政部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台財稅第八六

一九二二四六四號函（下稱系爭函一）前段謂：「認購（售）

權證發行人於發行時所取得之發行價款，係屬權利金收

入」，意指該發行價款係權利金收入，而非屬證券交易收入，

無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之適用，符合一般法律解釋方法，並

未增加法律所未規定之租稅義務，與憲法第十九條之租稅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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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主義尚無違背。 

至認購（售）權證發行後，發行人為履行或為準備履行

（避險）約定之權證債務所為之相關證券交易（以下簡稱履

約或避險交易），其所得如何課徵所得稅，則應依所得稅法

之規定辦理。所得稅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前段規定：「營利

事業所得之計算，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、

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。」是認購（售）權證發行

人履約或避險交易之收入或支出，原應依前開規定合併其他

收入支出計算營利事業全年課稅所得。惟七十八年十二月三

十日增訂同法第四條之一規定，既就證券交易之所得已另

設特別規定，停止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，則認購（售）權證

發行後相關之證券交易所得，即不得列為應稅所得課徵所得

稅；相應於此，與發行認購（售）權證後履約或避險交易之

相關證券交易損失，亦不得將其自應稅所得中減除。此亦即

須俟九十六年七月十一日增訂所得稅法第二十四條之二第

一項前段，排除同法第四條之一特別規定之適用，發行認購

（售）權證始得回歸同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前段，其相關證

券買賣之收入均應併計課稅、損失亦均應減除之常態規定

之故。系爭函一中段：「認購（售）權證發行人於發行後，

因投資人行使權利而售出或購入標的股票產生之證券交易

所得或損失，應於履約時認列損益，並依所得稅法第四條之

一規定辦理。」及財政部八十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台財稅第八

六一九０九三一一號函（下稱系爭函二）：「認購（售）權證

… …持有人如於某一時間或特定到期日，以現金方式結算者

並依前開所得稅法規定停止課徵所得稅。」（後函業經財政

部一００年十一月十六日台財稅字第一００００四００二

六０號令廢止）均核與所得稅法增訂第二十四條之二以前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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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規定之意旨無違，符合一般法律解釋方法，亦未增加法

律所無之租稅義務，無違憲法第十九條之租稅法律主義。 

有證券交易所得而不課徵所得稅，為有所得即應課徵所

得稅之例外，其目的為以稅代稅業如前述，非在實現量能

課稅。系爭函一中段及系爭函二闡明認購（售）權證之發行

人，應依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規定，免徵證券交易所得稅，

亦不得減除證券交易損失。而所有其他有證券交易所得之個

人及營利事業，適用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時，並未規定得為

不同之處理，故亦不生該二函違反量能課稅致牴觸憲法上平

等原則之問題。 

本件聲請人聲請意旨另認為，關於認購（售）權證發行

人於發行時自行認購其發行之權證，並無系爭函一前段所稱

權利金收入，以及認為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規定、行政法院

（現改制為最高行政法院）六十二年判字第九六號判例亦有

違憲疑義等語。查其所陳，僅係爭執法院認事用法之不當，

並未具體指摘前開函釋、規定及判例究有如何牴觸憲法之疑

義。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

項之規定，此等部分之聲請，均應不受理，併此指明。 

 

 

該次會議由司法院院長賴大法官浩敏擔任主席，大法官蘇永

欽、林錫堯、池啟明、蔡清遊、黃茂榮、陳敏、葉百修、陳

春生、陳新民、陳碧玉、黃璽君、羅昌發出席，秘書長林錦

芳列席。會中通過之解釋文、解釋理由書；蘇大法官永欽提

出之協同意見書；蔡大法官清遊提出之部分協同意見書；羅

大法官昌發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；黃大法官茂榮、葉大法

官百修及陳大法官碧玉共同提出之不同意見書，均經司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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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院令公布。 

附（一）蘇大法官永欽提出之協同意見書。 

（二）蔡大法官清遊提出之部分協同意見書。 

（三）羅大法官昌發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。 

（四）黃大法官茂榮、葉大法官百修及陳大法官碧玉共同

提出之不同意見書。 

（五）兆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十件聲請案之事實摘

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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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釋字第693號解釋事實摘要 

所得稅法第4條之1規定，自79年1月1日起，證券

交易所得停徵所得稅，證券交易損失亦不得自所得額中減

除。又財政部86年12月11日台財稅第861922464號函謂：

「認購（售）權證發行人於發行時所取得之發行價款，係

屬權利金收入」「認購（售）權證發行人於發行後，因投資

人行使權利而售出或購入標的股票產生之證券交易所得或

損失，應於履約時認列損益，並依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1 規

定辦理。」86年7月31日台財稅第861909311號函亦稱：

「認購（售）權證持有人如於某一時間或特定到期日，以

現金方式結算者⋯⋯並依前開所得稅法規定停止課徵所得

稅。」 

本案聲請人兆０證劵等13家公司因發行認購（售）權

證，於辦理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，經臺北市國

稅局依上開財政部函釋，認發行人於發行認購（售）權證

時所取得之發行價款係權利金收入而非證券交易所得，及

避險部位證券交易損失不得自應稅所得中減除，分別予以

調增應稅所得、否准就發行後之交易損失於應稅所得減

除。聲請人不服，提起行政訴訟，均遭駁回確定，爰認上

開財政部二函釋，有牴觸憲法疑義，分別聲請解釋，經合

併審理。 

 
 


